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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64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佳创视讯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8  

 

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“虚拟现实+广播电视”产业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 ）日前与虚拟现实技术及系统国

家重点实验室、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广播电视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

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同签订了《“虚拟现实+广播电视”产业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 

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战略合作共识 

经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及资源整合，虚拟现实产业已在全球进入快速发展期。基于本战略

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各方（以下简称“合作方”）对虚拟现实技术在我国广播电视领域产业化发

展前景的一致认可，以及各方希望整合各自优势资源，率先以“虚拟现实+广播电视”为核心，

实现强强合作，共同形成联合开发、委托开发、产业化分成等多种合作模式及多个项目，互

利互惠，共同发展。合作方经友好协商，就共同推动虚拟现实技术在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，

并开展共同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合作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。依托广播电视网络优势，面向广

大数字电视家庭用户，率先培育、构建虚拟现实产业的大生态链。 

二、协议各方介绍 

合作发起方：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长期致力于广电视频领域的相关技术

研究和开发，在视频业务制编、传输、播放、运营领域有十几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耕耘经验，

是国内广电产业大型软件系统构建及网络系统集成的领军企业。 

战略合作方：虚拟现实技术及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是国内最早开展虚拟现实技术研究

与应用的单位之一实验室总体定位于虚拟现实的应用基础研究，强调原始创新、重视系统研

制。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机械工程、生物医学工程

和航空宇航工程五个一级学科，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，形成了学科交叉融合、背景军民结合、

理论研究与系统研制并重的优势特色。 

实验室主任为赵沁平院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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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合作方：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是国内最早开展光通信和光信息处

理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单位之一，主要依托北京邮电大学“电子科学与技术”国家一级重点学

科、“信息与通信工程”国家一级重点学科、以及“光学工程”一级学科博士点，立足“信

息光子学与光通信”研究领域，坚持基础探索和工程技术相辅相成、光子学与光通信“驱”

“牵”互动、光通信与光信息处理交叉融合的发展模式，在为国家解决本领域重大科技问题

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并在国际同类高水平研究机构中以较为明显的特色占有重要的一

席之地。 

实验室现任主任为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两项 973 项目首席

科学家任晓敏教授。 

战略合作方：国家广播电视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依托于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

局广播科学研究院，是广电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。国家广播电视网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紧扣国家广播电视网的重大战略的方向与节奏，以促进 NGB 的发展方向为起点，

以优先发展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、培养技术领军人

物和建立技术水平高的技术团队为目标，引领广播电视网领域技术的发展，并成为广播电视

领域技术水平最高的，技术服务能力最强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基地。国家广播电视网工程

技术研究中心以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（NGB）提供技术支撑为重点，开展广播电视网关键技

术、共性技术和集成技术研究，研究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草案，推广新技术，示范新应用，

建立开放的实验环境，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，为广播电视网的发展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。 

战略合作方：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，是以地面数字电视为主要研究方向，承担了我

国地面数字电视国家传输标准收发设备原型样机的研制。在推动我国地面数字电视标准制定，

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。实验室研究方向包括:地面数字电视国家传输

标准重大专项，地面无线信道模型及编解码，高速数据传输，数字电视单频网，OFDM 调制

方法及峰均功率比抑制方法，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功率放大器线性化方法，大规模集成电路

高可靠性、高可测性、低功耗设计等。 

实验室主任为张晓林教授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协议合作方将在本协议签署后，根据协议约定，积极整合资金、技术、专利、人才等优

势资源，率先通过广电网络组织开展裸眼 3D、直播视频、全景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虚拟现

实内容播出，向海量家庭电视用户提供全新影音观看体验；将共同整合现有产品技术和资源，

共同投入研究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，推动行业技术标准研究，信息共享，优势互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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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据产业的制高点。通过提供技术和服务验证机会，形成规模化效应，吸纳“虚拟现实+广

播电视”从标准制订、技术研究、内容制作、传播、推广、运营、VR 设备制造、电视终端

制造、专用芯片研制等全产业链企业、机构共同参与合作，打造完整生态环境，加速推动虚

拟现实产业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商品化、市场化进程。 

合作方希望通过战略合作的深入，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与广播电视应用相关行业标准战略

研究和标准体系构建，明确“虚拟现实+广播电视”标准化研究方向，以对国内以 VR 设备

为代表的不同体系、不同标准规范的技术、产品实现互联互通和端到端可达提供参考依据，

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，促进我国虚拟现实技术在广播电视行业的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。 

在本协议框架范围内将投资设立新公司，作为实体承载本协议项下的多方长期合作事

宜，新公司将专注于虚拟现实产业的经营。针对新公司的人才需求，合作方将利用高校、研

究院的人才优势和长期的技术研究积累，向新公司推荐、选拔、培训高级技术人才，协助企

业建立专业技术人才团队，形成人才竞争优势。同时，新公司将利用合作研发、联合实验室、

产业运营等平台优势，与合作方达成长期、稳定的产学研合作。 

四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依托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精神，合作各方将通过对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入研究，加速推动虚

拟现实产业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商品化、市场化进程。通过共同构建长期合作平台及建立联合

实验室，在技术创新合作及产业化、推动技术标准规范制订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。从长远来

看，通过此次合作将有利于公司依托广播电视网络优势，推动虚拟现实产业在我国广播电视

产业的发展，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进步，更好地开拓技术服务市场，为公司未来发展

奠定良好、坚实的基础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订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属于各方框架性、意向性的约定，协议各方最终合

作是否达成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； 

2、本次合作完成后预期达到的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；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； 

4、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后续事宜，公司将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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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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